

学员管理制度

每期开学第一节课，任课教师必须把上课时间及学校制度向学员说明，让其遵守。

一、校规

1．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不迟到、早退，不旷课。

2．衣装整洁、朴素、美观大方，不允许穿奇装异服。

3．严禁在学校内吸烟、喝酒，禁止随地吐痰。

4．在教学楼内不大声喧哗、追逐打闹。

5．爱护学校内一切公共设施和物品，凡损坏丢失学校公物一律照价赔偿。

6．对违反国家法令、校规校纪或者有不良行为的学生，视其情节严重程度，又屡教不改者，分别给予警告、记过、开除的处分。

7．对品学兼优、学以致用的学员，或为学校争得荣誉的学员，学校给予表扬或奖励。

8．对学生的奖励、处分由继续教务处记入本人学习档案。

9．学员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经考核或鉴定成绩合格，发给其相应的证书。

二、学员道德规范

1．明确学习目的，端正学习态度，树立远大理想。

2．刻苦学习，不畏困难,勤于思考，虚心请教，努力掌握科学文化专业知识和技能，争取成为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。

3．尊重教师，上课认真听讲，按时完成作业，积极支持和配合教师完成教学活动，热情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
4．热爱集体，团结友爱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荣誉感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。

5．遵纪守法，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勇于向不良言行作斗争。

三、学员守则

1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努力为振兴中华，为中国逢勃发展而学习。

2．刻苦学习，认真听讲，按时完成作业，努力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掌握实际生产技能。

3．关心集体，爱护公物，尊重师长，团结同学。

4．遵守、维护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社会公德。

四、课堂守则

1．按时上课，迟到者需经老师同意才能进教室就坐。

2．遵守课堂纪律，听从教师和班主任的指挥，上课时要定位就座，衣着整齐，不得敞胸露怀、穿短裤、背心、拖鞋。未经老师许可，不得随便离座或进出教室。

3．上课时要认真听讲，记好笔记，不准随便说话，不得吃东西、不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。需向老师询问或回答老师提问时，要先举手示意，允许后起立问答。上课时间关掉手机。

4．保持教室卫生，禁止乱扔纸屑、果皮和废弃物，禁止随地吐痰，禁止在教室内吸烟。

5．爱护教室内一切教学设备、仪器、和设施，未经老师或班主任允许，不得擅自动用教学仪器和设备。

6．值日生负责关好门窗、电灯、电扇等。

五、学员考勤和请假制度

1．考勤由班主任负责记录，每日填写，培训结束汇总，报给教务管理人员。教学班的考勤表是教学档案归档内容之一，由教务存档保留。

2．上课或活动时间，一般不准请假。学员所在单位需要学员回去办事，应由单位与学校教务联系，由学校酌定。

3．学员请事假、病假、公假，必须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和交验病假条。假满后及时销假。请假手续是：先向班主任请假，按批准权限批准后，方可生效。

4．准假权限。病假原则上尊重医生意见。事假、公假一天以内者，班主任有权批准；三天以内者，班主任签意见，教务负责人批准；三天以上者，校长批准。

5．对无故迟到、早退和旷课的学员，应予以批评教育。经教育不改者要给予处分并通知单位。凡迟到、早退三次或迟到、早退一次但时间超过20分钟者，均按旷课一节处理。旷课累计达十节者，令其退学，不退还其所交所有费用。

六、考核制度

1．每科成绩按平时、作业、考试三项内容进行考核，平时成绩占10%，作业成绩占10%，考试成绩占80%。

2．每门课缺课1/3者（无论病、事、公假者），不允许参加考试。

3．理论专业课不及格者，不允许参加实操考试。专业基础课两门以上不及格者，不允许参加专业课的考试。

七、考场规则

1．考生必须遵守考场规则，尊重和服从监考人员的指导。

2．考生要按规定时间提前进入考场，对号入座。迟到二十分钟以上者不允许进入考场。

3．考生除携带必备的考试用具（蓝或黑色的钢笔、圆珠笔）外，其他书籍、资料、纸张、改正液等一律不准带入考场，考试用具不得互相借用，考场内不准吸烟。

4．考生答题时必须使用蓝或黑色的钢笔、圆珠笔。用铅笔、红色笔答题一律无效。答题字迹要工整，卷面要整洁。

5．考生必须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交卷，听到考试终止信息声后要停止答卷，将试卷反扣在桌面上，听从监考人员的指导，凡拖延时间，不按规定交卷者，考生试卷无效，并按违纪处理。

6．计算机上机考考生，不得带U盘或与考试有关物品等进入考场，必须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保存交卷，听到考试终止信息声后要停止答卷，离开机房。

7．考试期间如发现交头接耳、翻阅资料、传递物品、偷看他人试卷、替他人答卷、找人代考、在考场内随便走动等违反考试纪律行为者，其试卷作废，并注明“作弊”字样。妨碍他人考试者立即逐出考场，情节严重者依法处理。

8．考试期间考生不得擅自离开考场，必须在考试开始后三十分钟方可交卷，交卷后考生要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谈论，保持考场安静。

八、评选优秀学员的条件 

为了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，顺利完成培训任务，在各期培训班，开展评优创先活动。评选优秀学员的条件是：

1．拥护党的领导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在思想上、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自觉维护社会公德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要求。

2．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认真完成好各个教学环节。正确处理学习与工作、家庭的关系，保证出满勤，学习成绩优良。各科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（包括专业课和基础课），其中任何课的单科成绩不低于80分。

3．关心集体，尊重师长，团结同学，爱护公物，积极参加学校和培训班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4．综合评定以上内容，评选优秀学生给予奖励。

九、与学员单位联系制度

1．为了使学员所在单位、家长了解学员在校学习情况，学校与学员单位、家长建立联系制度，进行信息反馈，以取得单位和家长对学校的支持，配合学校对学员进行管理教育。

2．学校将学员出勤情况转给所在单位的劳资部门，培训结束前由班主任统计出来报给教务部门，然后再由教务部门向学员所在单位发出。

3．培训结束后，被评为优秀学员的名单和学员的成绩由教务部门通知所在单位。

4．学校对每期培训班学员参训情况进行信息反馈，到学员所在单位了解情况，听取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，以便改进学校的教学工作。

